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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D座22层第六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68,101,83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361,194,10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506,907,7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95624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20892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7473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德义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712,407 99.953710 2,475,100 0.046167 6,600 0.000123

H股 485,662,337 95.808826 1,000 0.000197 21,244,387 4.190977

普通股合计： 5,844,374,744 99.595660 2,476,100 0.042196 21,250,987 0.36214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712,407 99.953710 2,475,100 0.046167 6,600 0.000123

H股 485,659,337 95.808234 1,000 0.000197 21,247,387 4.191569

普通股合计： 5,844,371,744 99.595609 2,476,100 0.042196 21,253,987 0.36219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664,607 99.952818 2,475,100 0.046167 54,400 0.001015

H股 485,659,337 95.808234 1,000 0.000197 21,247,387 4.191569

普通股合计： 5,844,323,944 99.594794 2,476,100 0.042196 21,301,787 0.36301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2018年度，公司合并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3,260,449,276.97元。 母公司实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1,524,

735,269.04元，截至2018年期末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2,686,531,408.25元。

公司拟以2018年末总股本10,677,771,1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5元（含税），共计派发

股利总计人民币587,277,412.37元，剩余未分配利润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702,707 99.953529 2,484,800 0.046348 6,600 0.000123

H股 487,144,724 96.101263 1,000 0.000197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45,847,431 99.620756 2,485,800 0.042362 19,768,600 0.33688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审计费用及聘任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依据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公司2018年度审计费用确定为520万元。

公司决定继续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任期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692,107 99.953331 2,495,400 0.046546 6,600 0.000123

H股 487,125,724 96.097515 20,000 0.003945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45,817,831 99.620252 2,515,400 0.042866 19,768,600 0.33688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执行董事2018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692,107 99.953331 2,495,400 0.046546 6,600 0.000123

H股 487,144,724 96.101263 1,000 0.000197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45,836,831 99.620576 2,496,400 0.042542 19,768,600 0.33688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健发展，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合营公司的融资需求，结合公司2018年担保情况，

公司预计2019年为其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4,488,557万元及美元45,000万元（其中，融资到期续贷担保额度为人

民币2,109,516万元及美元4,840万元，新增融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379,041万元及美元40,160万元）。

（1）《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由担保方及被担保与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上述担保在各金融机构均有效，授权董事长

或被授权人确定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担保范围、担保期限等，以本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在担保总额范围内，各被担保方（包括但不限于担保计划所列子公司及已设立或将来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在办理金融机构授信中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在担保额度内可以调剂使用，且可根据业务需要调整担保人。

（2）担保计划有效期

上述担保计划的有效期自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担保计划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33）。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0,605,274 99.615966 20,549,433 0.383299 39,400 0.000735

H股 153,444,553 30.270707 202,996,547 40.046055 150,466,624 29.683238

普通股合

计：

5,494,049,827 93.625673 223,545,980 3.809511 150,506,024 2.56481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股份之一般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大会批准授予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发行均不超过本议案获通过日期公司已发行A股及H

股各自的20%的新增股份。

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即使获得一般授权，如果发行A股新股，仍需再次就增发A股的具体事项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0,317,517 99.610598 20,876,590 0.389402 0 0.000000

H股 78,635,239 15.512732 408,510,485 80.588728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418,952,756 92.345922 429,387,075 7.317308 19,762,000 0.33677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实际情况与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逐项对照，认为公司符合现行公司债券

政策和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各项规定，具备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资格。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062,407 99.941586 3,131,700 0.058414 0 0.000000

H股 458,123,684 90.376150 29,022,040 5.725310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16,186,091 99.115289 32,153,740 0.547941 19,762,000 0.33677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0.01议案名称：本次公开发行证券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公司债券。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062,407 99.941586 3,131,700 0.058414 0 0.000000

H股 458,123,684 90.376150 29,022,040 5.725310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16,186,091 99.115289 32,153,740 0.547941 19,762,000 0.336770

10.02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在中国境内面向合格投资者以一期或分期形式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含80亿元）的公司债券。

具体发行规模及分期方式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023,007 99.940851 3,171,100 0.059149 0 0.000000

H股 458,123,684 90.376150 29,022,040 5.725310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16,146,691 99.114618 32,193,140 0.548612 19,762,000 0.336770

10.03议案名称：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100元，按面值发行。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040,207 99.941172 3,114,500 0.058093 39,400 0.000735

H股 458,123,684 90.376150 29,022,040 5.725310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16,163,891 99.114911 32,136,540 0.547648 19,801,400 0.337441

10.04议案名称：债券期限和品种

审议结果：通过

本次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7年（含7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本次公司债券的具

体品种及期限构成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079,607 99.941907 3,114,500 0.058093 0 0.000000

H股 458,123,684 90.376150 29,022,040 5.725310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16,203,291 99.115582 32,136,540 0.547648 19,762,000 0.336770

10.05议案名称：债券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本次公司债券

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079,607 99.941907 3,114,500 0.058093 0 0.000000

H股 458,123,684 90.376150 29,022,040 5.725310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16,203,291 99.115582 32,136,540 0.547648 19,762,000 0.336770

10.06议案名称：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发行方式为公开发行。 发行对象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062,307 99.941584 3,131,800 0.058416 0 0.000000

H股 458,123,684 90.376150 29,022,040 5.725310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16,185,991 99.115287 32,153,840 0.547943 19,762,000 0.336770

10.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债券及其他债务融资工具和/或补

充流动资金。 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确定。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062,407 99.941586 3,131,700 0.058414 0 0.000000

H股 458,123,684 90.376150 29,022,040 5.725310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16,186,091 99.115289 32,153,740 0.547941 19,762,000 0.336770

10.08议案名称：向本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本次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040,207 99.941172 3,114,500 0.058093 39,400 0.000735

H股 458,123,684 90.376150 29,022,040 5.725310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16,163,891 99.114911 32,136,540 0.547648 19,801,400 0.337441

10.09议案名称：上市场所

审议结果：通过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完成后，公司将申请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经监管部门批准/

核准，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公司亦可申请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于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079,607 99.941907 3,114,500 0.058093 0 0.000000

H股 458,123,684 90.376150 29,022,040 5.725310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16,203,291 99.115582 32,136,540 0.547648 19,762,000 0.336770

10.10议案名称：担保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是否采用担保及具体担保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确定 （包括但

不限于是否提供担保、担保方、担保方式及对价等）。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062,407 99.941586 3,131,700 0.058414 0 0.000000

H股 458,123,684 90.376150 29,022,040 5.725310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16,186,091 99.115289 32,153,740 0.547941 19,762,000 0.336770

10.11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公司债券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情况

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采取相应偿还保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与公司债券相关的公司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062,407 99.941586 3,131,700 0.058414 0 0.000000

H股 458,123,684 90.376150 29,022,040 5.725310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16,186,091 99.115289 32,153,740 0.547941 19,762,000 0.336770

10.12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审议

审议结果：通过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079,607 99.941907 3,114,500 0.058093 0 0.000000

H股 458,123,684 90.376150 29,022,040 5.725310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16,203,291 99.115582 32,136,540 0.547648 19,762,000 0.336770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为本次公开发行的获授权人士，代表公司

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与本次公开发行有关的事务。

以上授权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256,007 99.945197 2,909,100 0.054262 29,000 0.000541

H股 458,123,684 90.376150 29,022,040 5.725310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16,379,691 99.118588 31,931,140 0.544148 19,791,000 0.337264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北京金海燕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金海燕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所有资产、股权、债权债务、人员、业务及其他一切权

利与义务由公司承继。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37）。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704,807 99.953568 2,453,700 0.045768 35,600 0.000664

H股 487,144,724 96.101263 1,000 0.000197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45,849,531 99.620792 2,454,700 0.041831 19,797,600 0.337377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成立公益基金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为更好践行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提高公司公益慈善事业的规范程度和效率，继续提升公司品牌的影响

力，公司拟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公益基金会。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公益基金会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38）。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8,685,207 99.953203 2,473,300 0.046133 35,600 0.000664

H股 486,702,724 96.014067 443,000 0.087393 19,762,000 3.898540

普通股合计： 5,845,387,931 99.612926 2,916,300 0.049697 19,797,600 0.337377

14、 议案名称：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该事项无需表决）

(二)现金分红A股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5,257,297,5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01,405,135 97.6020 2,484,800 2.3916 6,600 0.0064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8,806,421 97.7753 421,300 2.1903 6,600 0.034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82,598,714 97.5626 2,063,500 2.4374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18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561,345,135 99.558134 2,484,800 0.440695 6,600 0.001171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

审计费用及聘任

2019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561,334,535 99.556254 2,495,400 0.442575 6,600 0.001171

7

关于公司2019年度

担保计划的议案

543,247,702 96.348439 20,549,433 3.644573 39,400 0.00698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 1-7、9、13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第 8、10-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思虹、刘艳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19-038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5日（周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周三）上午9:

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下午15:00�

至2019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钱江新城高德置地A座北塔26层。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与主持人：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强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33,112,864.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8014%，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33,103,46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7991%；

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400.00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23％；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9,4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18％。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审议，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3,103,46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

9,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0,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55％；反对9,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4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3,103,46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

9,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0,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55％；反对9,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4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3,103,46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

9,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0,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55％；反对9,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4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3,103,46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

9,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0,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55％；反对9,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4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103,46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

9,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0,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55％；反对9,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4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33,103,46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

9,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0,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55％；反对9,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4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103,46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

9,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0,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55％；反对9,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4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103,46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

9,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0,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55％；反对9,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4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103,46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

9,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0,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55％；反对9,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4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103,46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

9,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0,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55％；反对9,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4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为境外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103,46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

9,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0,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55％；反对9,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4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103,46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

9,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0,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55％；反对9,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4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103,464.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对

9,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0,00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55％；反对9,4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4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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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9年5月15日下午2：50在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113号国

电大厦2906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勤主持。 本次会议同时使用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于2019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 下午1:00～3:00接受网络投

票，使用互联网投票系统于2019年5月14日下午3：00～2019年5月15日下午3：00期间接受网络投票。本

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其中2名股东授权同一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表决），代表

股份550,647,5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84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5人，

代表股份数量29,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550,661,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2％；反对15,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575,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2％；反对15,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04％；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50,661,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2％；反对15,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575,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2％；反对15,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04％；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50,661,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2％；反对15,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575,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2％；反对15,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04％；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50,661,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2％；反对15,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575,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2％；反对15,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04％；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50,658,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7％；反对1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572,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91％；反对18,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债券融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50,658,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7％；反对1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572,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91％；反对18,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7.1选举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候选人： 杨勤， 同意股份数:550,650,5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以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当选。

候选人： 邓玉敏， 同意股份数:550,648,0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7%，以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当选。

候选人： 赵虎， 同意股份数:550,648,0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7%，以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当选。

候选人： 袁天平， 同意股份数:550,647,6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6%，以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当选。

候选人： 薛年华， 同意股份数:550,648,5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以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当选。

候选人： 王超， 同意股份数:550,649,5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以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候选人：杨勤，同意股份数:16,564,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97%。

候选人：邓玉敏，同意股份数:16,561,6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6%。

候选人：赵虎，同意股份数:16,561,6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46%。

候选人：袁天平，同意股份数:16,561,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22%。

候选人：薛年华，同意股份数:16,562,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76%。

候选人：王超，同意股份数:16,563,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6%。

7.2选举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候选人： 周彪， 同意股份数:550,650,5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以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当选。

候选人： 汤湘希， 同意股份数:550,649,5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以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当选。

候选人：汪涛，同意股份数:550,648,575，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

以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候选人：周彪，同意股份数:16,564,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97%。

候选人：汤湘希，同意股份数:16,563,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7%。

候选人：汪涛，同意股份数:16,562,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76%。

8.�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候选人： 陈如轩， 同意股份数:550,649,5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以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当选。

候选人： 龙凤， 同意股份数:550,648,5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以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候选人：陈如轩，同意股份数:16,563,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7%。

候选人：龙凤，同意股份数:16,562,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76%。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名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详见公司于2019年4

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菁、陈伟

3.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李涛

4.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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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15日在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113号本公司办公地国

电大厦29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5月7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9

人，实到8人。公司独立董事汪涛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汤湘希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

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杨

勤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举手投票表决，做出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杨勤为公司董事长，选举邓玉敏和赵虎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分别是：

战略委员会成员为杨勤、邓玉敏、汪涛，其中杨勤为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成员为汤湘希、袁天平、汪

涛，其中汤湘希（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成员为汪涛、赵虎、周彪，其中汪涛（独立董事）为

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为周彪、邓玉敏、汤湘希，其中周彪（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管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同意，决定聘任袁天平为公司总经理。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同意，决定聘任薛年华、邱华、任德军为公司副总经理；朱虹为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

责人）；刘军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总法律顾问。 任职期限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独立董事就此

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高管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6日

附件：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袁天平，男，1965年12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国电湖北公司执行董

事。 历任湖北汉川电厂热工分场主任、副总工程师，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长源电力副总经理。 其与杨勤、赵虎、薛年华和陈如轩同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推荐的

董事、监事，此外与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 通过指定网站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

对象。任职条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薛年华，男，1969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历任华中电力集

团公司技术中心经济室副主任、主任，国电华中分公司电源部副主任、生产经营部副主任、营销财务部副

主任、市场营销部主任、营销财务部主任、副总经济师兼综合管理部主任、规划发展部主任。其与杨勤、赵

虎、袁天平和陈如轩同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推荐的董事、监事，此外与其他董事、监事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 通

过指定网站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任职条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邱华：男，1965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分管

公司规划发展、工程建设、采购与物资管理和工会工作。历任江西九江三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

国电集团华中分公司电源发展部副主任、主任、工程建设部主任、副总工程师、规划发展部主任，国电长

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工程建设部主任、国电云南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工委

主任，国电汉川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与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曾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 通过指定网站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

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任职条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任德军：男，1965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公司安全

生产工作。历任湖北沙市热电厂电气车间副主任、副厂长，国电华中分公司生产经营部主任、安全生产部

主任、燃料管理部主任、副总工程师，国电华中区域发电检修公司总经理。 与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 通过指定网站

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任职条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朱虹：女，1970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现任公司总会计师。 分管公司

财务、证券法律工作。 历任国电长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主任、市场营销部主任、财务部主任，国电江

西电力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与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曾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 通过指定网站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

失信惩戒对象。任职条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军：男，1965年12月出生，经济法学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法律顾问，现任公司总法律顾

问、董事会秘书、证券融资法律部主任、公司律师。 历任公司政治工作部（纪检监察部、工委办公室）主

任、总经理工作部（党委办公室、信访办公室）主任。与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

股票，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 通过指定网站核实，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任职条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编号：

2019-038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15日在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13号本公司办公地国电大厦29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5月7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陈如轩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举手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陈如轩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

席。 会议指定窦鸿斌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709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2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

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11日、2019年3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的议案》，并于2019年4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回购报

告书》。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10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96元/股。 详情参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12日、2019年3月28日、2019年4月

1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019年5月6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进行了首次回购。截止2019年5月13日，公司共回购股份

89,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382%，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67,830,483.85元（不含交易费用）。 详情参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5月7日和2019年5月14日披露的《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及《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应当在

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止2019年5月15日下午收盘时，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10,8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0435%；本次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3.1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9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332,633,541.67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2、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300661

证券简称：圣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5

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5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17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由于首次授予的两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的一名激励对象均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有关

激励对象的规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对上

述首次授予的两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3,65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2.55元/股；对预

留授予的一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51.39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7,953.3345万元减少至7,951.8695万元，注册资本由7,953.3345万元减少至7,

951.8695万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

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国际财经中心C座1301室

2、申报时间：2019年5月15日起45日内9:30-11:30;� 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赵媛媛、卢剑楠

4、联系电话：010-88825397

5、传真号码：010-88825397

特此公告。

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5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增聘长信先优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5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先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先优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488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垚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黄韵、宋海岸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垚

任职日期 2019年5月15日

证券从业年限 6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6年

过往从业经历

复旦大学金融学专业硕士毕业。 具有基金从业资格，2013年加入长信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曾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发展部基金经理助理兼研究

员，现任职于研究发展部。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上述任职日期指本公司做出基金经理正式聘任决定的日期。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5月16日

股票代码：

002750

股票简称：龙津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49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云南惠鑫盛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云南惠鑫盛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惠鑫盛” ）通知，获悉惠鑫盛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进行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云南惠鑫盛

投资有限公

司

否

2,117,500

2019年 5月

14日

2019年 6月

13日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6.9884% 融资

1,309,800 4.3228% 融资

1,528,100 5.0432% 融资

1,593,600 5.2594% 融资

合计 6,549,000 21.6139%

2、股东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基本情况

除上述情形外，惠鑫盛所持股份并无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之情况。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惠鑫盛持有本公司股份30,300,000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7.5655%，其中10,000,000股被划转至国泰君安证券信用担保账户，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6,

549,000股（含本次），质押部分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1.6352%，占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比例

约21.6139%。

4、当质押的股份出现逾期风险时，惠鑫盛将及时通知本公司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云南惠鑫盛投资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资金流水；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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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5月10日召开的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1,290,218,231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

缴税款0.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22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5月2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后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86 湖北洋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8*****948 湖北洋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01*****648 杨才学

4 08*****553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澳·臻智49号－新洋丰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19年5月2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

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湖北省荆门市月亮湖北路附7号

咨询联系人：魏万炜 郑丽

咨询电话：0724－8706677传真：0724－8706679

特此公告

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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